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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

第一節 結論 

一、熟年世代之特性(以本抽樣樣本為例)： 

(一)、高達64%是想「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」； 

(二)、「高中（職）以下教育」者約佔全體的3/5(62%)； 

(三)、「與配偶同住」及「獨居在家者」共計達75%，故可知此族群

是相當獨立自主，機動性強，沒有其他人牽絆，亦符合前述

「享受人生」之人生觀。 

(四)、有子女者佔70%，但與子女同住者僅佔15%，呼應前述「享受

人生」之人生觀。 

(五)、可支配所得「5萬元以下」者佔80%，「5萬以上」者佔20%。 

(六)、休閒生活種類與項目之偏好如下： 

1. 得分有23%較偏好體育性休閒(其中登山項目23%為較偏好)； 

2. 得分有22%偏好藝術性休閒(其中音樂項目23%為較偏好)；  

3. 得分有21%較偏好娛樂性休閒(其中遊覽20%為較偏好)； 

4. 得分有18%較偏好知識性休閒(其中閱讀26%為較偏好)； 

5. 得分有16%較偏好服務性休閒(其中社會公益27%為較偏好)。 

各休閒生活種類與項目之偏好分布，其差異性不大。 

二、熟年世代休閒生活種類與項目之選擇 

(一)、「休閒活動項目種類」中，可支配所得「三萬以下」者最愛「娛

樂與藝術性項目」，「三萬至五萬」者最愛「體育與藝術性項

目」，「五萬至十萬」者最愛「體育與知識性項目」，「十萬至

十五萬」者最愛「體育與服務性項目」，「十五萬至三十萬」

者最愛「體育娛樂性項目」。 

(二)、可支配所得「三萬以上」者皆偏愛「體育娛樂性項目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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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各級距之「無子女者」皆最愛「服務性項目」。應是有足夠的

閒暇時間回饋社會，並寄情於服務之中。 

(四)、「體育性休閒活動項目」，中可支配所得最高與最低級距皆包

含球類運動，可知球類運動因種類繁多，其內容應可再細分

釐清。 

(五)、「知識性休閒活動項目」中，「閱讀」為可支配所得「15萬以

下」各級距之最愛，「15萬以上」則偏愛「寫作」。 

(六)、「娛樂性休閒活動項目」中，「旅行與遊覽項目」為「三萬以

上」者各級距之偏好，「三萬以下者」最愛「棋藝項目」。 

(七)、「藝術性休閒生活項目」中最受歡迎之項目為「音樂項目」，

但因音樂範疇廣泛，又可再細分多種，如古典、流行、鄉村、

國樂等等，故音樂之確切種類後續研究可再細分探討。 

(八)、「服務性休閒活動項目」中「社會公益項目」最受偏愛，可能

是因為其花費時間與體力遠低於其他各項。又，雖然需貢獻

所得，但卻不限於可支配所得之多寡，表示愛心與可支配所

得無關。 

三、休閒生活種類與項目選擇之主要因素 

(一)、休閒種類與項目選擇之主要因素依序為「便利性」(16%)，其

次為「多年習慣」與「自我實現」(15%)，第四為「身體健康」、

「娛樂性」、「就是喜歡」(14%)，最後為「符合預算」(12%)。 

(二)、若以「可支配所得」為分界，「十萬以下」者，其共同因素為

「對身體健康有幫助」、及「相當方便」；「十萬以上」者之共

同因素為「自我實現」。 

(三)、若以「生活價值觀」為分界，「求新求變」與「淡泊知命」者，

皆因「便利性」、及「身體健康」；「細水長流」與「穩定安定」

者，共同因素為「單純的喜歡」；其次為「自我實現」與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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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性」。 

(四)、若以「性別」為分界，則兩性共同因素皆為「便利性」、「身

體健康」、「單純的喜歡」。 

綜合上述四項得知，「便利性」、及「身體健康」是熟年世代選擇

休閒之主要因素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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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建議 

本研究就熟年世代休閒生活，對政府或投資者所提供的建議為：  

一、「享受人生」之需求：政府或企業應以滿足熟年世代「享受人

生」之需求，建設或設計其休閒生活所需之設施與規劃。 

二、針對「目標特性」：企業可針對熟年世代之喜愛與習慣，做其

周邊商品之衍生及設計，以此推廣應可得事半功倍之效；並

可依其比例求出母體中之總人數，藉以瞭解市場之規模，評

估其效益。 

三、便利性與可及性：政府或企業於建設或投資休閒設施時，應

以「小巧而分佈廣」、可及性高，為主要訴求；而非「量體大

而距離遙遠」；若真要設置大型設施，或是舉辦大型休閒活

動，除了本身的誘因之外，更需考慮到「交通」便利性。 

四、健康導向：休閒設施或活動應以健康為訴求。休閒與健康的

結合，符合熟年世代腳踏實地的生活態度。 

五、單純的喜歡、習慣、：熟年世代已到了「可以、並有能力做

自己喜歡做的事」的階段。瞭解熟年世代真正喜歡的項目、

他們的習慣、他們的願望，是政府或投資者在執行建設或投

資之前，必須先努力徹底瞭解的重點，才能事半功倍，發揮

最大效益。 

六、實現自我：政府應重視熟年世代的智慧與產能，提供「社會

服務內容」的多樣性，誘導或協助義工團體之成立。不僅可

讓熟年世代有適當的管道、用休閒的心情，去實現自我，也

可增進社會和諧。 

七、娛樂性：娛樂性不是熟年世代主要考量因素，有可能是因為，

對他們而言，前述幾點本身就已是最好的娛樂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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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預算：預算是熟年世代最後才考慮的因素，顯現熟年世代傲

人的消費能力與善待自己的決心。故，只要越能滿足前六項

的休閒需求的產品，熟年世代並不會吝於讓自己快樂的機會。 

九、本研究認為我國政府需對熟年世代可動用金額在三萬元以下

之族群給予其退休後休閒活動之助益，然而需要在體育類活

動上多舉辦球類活動與登山活動，在娛樂性上則需舉辦棋藝

比賽等等，以讓熟年族有聚集在一起活動之機會，並可利用

城市開放空間給與熟年族一同活動，一來可帶動城市活動，

二來可減少熟年族獨居之社會問題。 

十、然而在熟年族之商機上，本研究認為熟年族擁有較優沃之經

濟條件者，皆需要滿足客制化之特殊需求，因此並非可作一

般性之規劃，而是需視不同情況而定。 


